
             雲林縣身心障礙鑑定流程表 

申請身心障礙者之鑑定應檢具下列文件： 

1. 一吋照片三張。 

2. 身分證或三個月內之戶口名簿、印章。 

3. 前項申請人委託他人代為申請者，並應附委託書及受託人

之身分證明文件及印章。  

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 

申請人 鄉鎮市公所 領取身心障礙證明鑑定表 

到身心障礙鑑定指定醫療機構辦理鑑定 衛生局 

鄉鎮市公所 申請人 

衛生局轉核鑑定表至社會局 社會局製發身心障礙證明 


